附件1
酒泉至额济纳铁路酒泉至东风段升级改造工程声屏障招标采购包件一览表
	包件号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
单位
	需求
数量
	交货地点
	交货日期
	交货状态及条件
	投标人资格条件
	备注

	JEWZ-03
（声屏障）
预算价：/万元
	1
	非金属复合吸隔声板（路基）
	2960×500×140mm
	㎡
	13848
	施工工地
	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供货结束（具体以需求计划为准）
	状态完好、车板交货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涵盖本招标物资；具有法人资格的生产商；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须提供具有声屏障检测资格的检测机构依据《铁路声屏障声学构件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TB/T3122-2010)出具的招标物资(非金属复合吸隔声板、三元乙丙橡胶条) 声学构件合格产品质量检验报告；检验报告中至少应包含降噪系数、计权隔声量、抗冲击、抗风压、防火、防腐蚀（金属类须提供）、抗疲劳等性能指标；
3.投标人须提供近五年(2015年8月至2020年8月)同类(金属或非金属,无速度等级限制)铁路声屏障的供货业绩(同一业绩应附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及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或铁路公司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出具的安全运行一年(含)以上的用户证明。
	含单元板板材、提供基础图并指导安装、橡胶条、乳胶漆、支柱检查测量、缝隙调整、精确测试等内容

	
	2
	非金属复合吸隔声板（桥梁）
	1960×500×120mm
	㎡
	1424
	
	
	
	
	


 

